國立臺灣藝術大學「博物館專業課程碩士學分班」
    博物館專業課程招生對象為博物館現職人員、有志於博物館管理及文化行政職系之公務人員，或對博物館及文化行政工作有興趣之在學學生與社會人士。完成課程之學員，將由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頒發學分證明，並由文建會頒發博物館專業課程之證明，此證明將為日後國內博物館領域從業人員的重要依據。
   課程講師陣容堅強，邀聘國內外博物館館長及博物館學專家講學，講授當代博物館開發社會資源、強化觀眾參與之管理實務經驗。課程採理論與實務經驗並重，透過專題講座及藝文專案管理等不同授課形式，深化學員在博物館管理的實務經驗。課程包括海外研習，採密集上課形式，實地前往日本見習各博物館經營管理之經驗，拓展學員國際觀點。

    博物館專業核心課程規劃如下表：
	課程名稱
	內容

	藝術機構之營運與管理
	包括博物館財政、人事、行政、典藏品管理與活用、藝術類博物館經營策略等，有助於學員充實藝術機構管理之理論基礎。

	文化生態與藝術環境
	包括文化全球化與在地化、博物館與社會服務、觀眾研究、文化資產的維護與再生等，讓學員批判思考現今藝術文化生態環境面臨之議題。

	文化法規與政策專題
	包括文化行政體制與政策、文化政策發展、政府補助機制、各國博物館法之比較研究、文化創意產業相關法規等，協助學員充實對於文化法規與政策的相關學識。

	藝文展示、詮釋與溝通
	包括當代展覽文化、展覽研究、策展論述、視覺傳達、流程管理等，加強學員對於藝文展示、詮釋與溝通操作之理論基礎。

	新博物館學思潮
（專題講座）
	以「專題講座」的形式密集上課，邀請國外博物館之從業人員及學者教授來台授課，並就現今藝術類博物館的研究與發展趨勢、未來展望等議題，分享其學術研究成果及實務經驗，並可與學員進行近距離的對話交流。

	藝文專案管理
	與國內不同規模與類型的博物館合作，如國立歷史博物館、台北市立美術館、國立台灣美術館等，採密集上課形式，讓學員得以實際前往博物館進行課程，有參與博物館實務運作的機會。

	國際藝術活動：
個案研究（海外研習）
	採密集上課形式，將實地前往日本研習參觀包括：東京都現代美術館、大阪國立國際美術館、東京原美術館、神奈川縣立美術館、兵庫縣立美術館等，見習日本博物館經營管理經驗，拓展學員國際觀點。
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「博物館專業課程碩士學分班」
招生簡章
一、依據：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及大學辦理推廣教育計畫審查要點。

二、招生對象：博物館現職人員及對於博物館專業有興趣之人士。

三、報名資格：大學畢業或具同等學歷以上者。 

四、招生人數：每一課程限額25人，修習人數未達14人者不開班（1-13人採隨班附讀），報名額滿為止。

五、開班日期：98年9月14日（一）

六、報名日期：7/21~8/18
七、上課地點：本校教學研究大樓（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）。

八、收費標準：

（一）各科目每一學分費為1,800元整。

（二）報名費為新臺幣500元、學雜費為新臺幣3,000元。

（三）應繳金額＝報名費＋學雜費＋學分費。
（四）具公務人員身分，享有免繳報名費及學雜費之優待。

九、報名手續：
（一）請至本校教育推廣中心網站，完成網路報名，並進行資料審查。（http://uaap.ntua.edu.tw/exeducation/）
（二）流程：
加入學員或登入系統完成報名選課→上傳相片、列印報名表及黏貼表→至ATM櫃員機轉帳或至一銀臨櫃繳費→傳真報名表及黏貼表新生需加傳畢業證書→寄發開課通知→開課第一週領取上課證及辦理汽機車證
（三）選課確定後請列印報名表，並依報名表上匯款帳號於規定繳費期限內至ATM自動櫃員機完成繳費。【未繳費或逾期繳費，選課資料將刪除必須重新上網選課】

（四）繳費完畢後，請先傳真資料1.報名表2.資料黏貼表3.學歷證件影本(新生) 4.公務人員服務證明文件(具公務人員資格者；如識別證、在職證明……等)，於繳費隔日請上網查詢「檢視課程清單」確認是否報名成功，如有疑問請來電查詢。
     【電話：(02)2272-3568，傳真：(02)2960-4035】
十、退費規定：當報名人數不足時，本校有權停課並得無息退還所繳費用；請參閱簡章後「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推廣教育退費作業要點」辦理。
十一、其他：

（一）學分班課程經報名確認後，除重大原因外不得退選或轉換班級，開課後亦無加退選制度，不符合本校退費作業要點之退費申請，不予退費。

（二）全學年課程、上課教室及師資，本校得適當調整。
（三）學員完成課程學習，且通過課程評量後，將由本校開立成績證明及學習時數證明。
（四）專業課程證明：學員於本校、輔仁大學、國立臺北藝術大學、國立臺南藝術大學、國立成功大學等五校修滿由文建會補助開設之課程二十學分（課程名稱相同或相近者不重複採計），且總平均超過八十分者，得填妥申請表件（詳如附件一），並檢附修課成績證明（影本），以書面方式向文建會提出博物館專業課程證明之申請（申請流程詳如附件二）。詳情請參閱文建會網站http://www.cca.gov.tw/law.do?method=find&id=233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博物館專業課程作業要點」。

（五）學員於日後考取本校藝術與文化政策管理研究所，可依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申請學分抵免，最高可抵免12學分。
（六）學員上課期間缺席及請假達上課總時數三分之一或成績不及格時，不發給學分證書；學員因故無法上課時，請填寫假單逕向授課老師請假。

（七）公務人員研習時數之申請，可持學分證明書及成績至人事行政局辦理登記，或洽本中心郭子美小姐(分機1851)。

（八）欲辦理本校汽、機停車證者，請於開課第一週檢附車輛行照及駕照影本乙份，並填寫申請書，依親自到部報名順序來核發，名額有限，售完為止；汽車停車費一學年2,100元，機車一學年400元，停車費用為現場繳納，請勿與課程學費、學雜費一起劃撥。
十二、博物館專業課程：
（1） 各節次起迄時間表：
	節次
	1
	2
	3
	4
	5
	6
	7
	8
	9
	10
	11(A)
	12(B)
	13(C)
	14(D)

	時間
	08:10

│

09:00
	09:10

│

10:00
	10:10

│

11:00
	11:10

│

12:00
	12:10

│

13:00
	13:10

│

14:00
	14:10

│

15:00
	15:10

│

16:00
	16:10

│

17:00
	17:10

│

18:00
	18:30

│

19:20
	19:25

│

20:15
	20:25

│

21:15
	21:20

│

22:10


（2）博物館管理專業課程( 18週)課程表：
	課程名稱
	授課講師
	課程學費
	學分數
	星期
	開課節次
	備註

	藝術機構之營運與管理

（賴瑛瑛老師）
	林柏亭、廖桂英等
	5400
	3
	一
	234

(09:10-12:00)
	98上學期

98年09月14日
至
99年01月11日

	文化法規與政策專題

（張婉真老師）
	王壽來、張婉真等
	5400
	3
	一
	567

(12:10-15:00)
	

	新博物館學思潮

（賴瑛瑛老師）
	辛治寧、木下直之、  David Freilach等
	5400
	3
	一
	8910

(15:10-18:00)
	


附件一、博物館專業課程證明申請表

	一、申請人資料：

	姓名
	
	身分証字號
	

	任職單位
	
	職稱
	

	聯絡電話
	
	電子郵件信箱
	

	聯絡地址
	

	二、學習資料：

	開課

單位
	課程

名稱
	授課

講師
	課程

屬性
	課程

學分
	修課

成績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三、申請人簽名：


· 課程屬性：請填「學分課程」或「非學分課程」。

· 課程學分：如係「學分課程」請填實際「學分數」，「非學分課程」請填換算後之「學分數」。

附件二、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博物館專業課程證明申請流程



附件三 研究生抵免學分申請表
	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文化政策管理研究所 研究生抵免學分申請表（  學年度）
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聯絡電話：

申請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 請 人
	學    號
	就 讀 系 所 組 別
	進 入 本 系 所 前 背 景

	
	
	藝術與文化政策管理研究所
	本人曾於民國    年畢（肄）（修）業於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學（校）（院）                  系所：                 □學士  □碩士  □博士  □其他：

	
	入學前已修習及格科目

（詳附成績單正本、學分證明等相關資料辦理）
	擬申請免修習科目
	系所中心審查意見

	申

請

免修

科

目

對照

表
	科  目  名  稱
	學分
	科  目  名  稱
	必選修
	學分
	審  核  意  見
	核章

	
	
	
	
	
	
	□同意抵免    □不同意抵免
	

	
	
	
	
	
	
	□同意抵免    □不同意抵免
	

	
	
	
	
	
	
	□同意抵免    □不同意抵免
	

	
	
	
	
	
	
	□同意抵免    □不同意抵免
	

	
	
	
	
	
	
	□同意抵免    □不同意抵免
	

	
	
	
	
	
	
	□同意抵免    □不同意抵免
	

	審

核

結

果
	主 管 簽 章
	 承 辦 人 核 章

	
	
	

	附

記
	1、 研究生申請學分抵免應於入學第一學期依限辦理，且以一次為限，申請後不得要求重新辦理。

2、 本申請表僅限辦理本所碩士生必選修課程抵免申請用。














通過課程評量








上課





作為博物館發展評量指標之一





作為博物館員升遷、擔任主管或館長之資格條件之一





作為博物館進用人員資格條件之一





提升專業知能





實質功能





審核通過





申請文建會博物館專業課程證明


(檢附申請表及修課成績證明影本)





修滿20學分


（總平均超過八十分者）








核發文建會博物館專業課程證明








非學分課程








學分課程








非學分證明








學分證明





獲得個別課程之修課成績證明





繳費





報名





開課單位





學員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